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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高函〔2024〕14号

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
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第一次遴选暨国家级

规划教材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本科高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加强教材建设与管理，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十四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一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

（教高厅函〔2024〕9号，以下简称《通知》，见附件 1）和《“十

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教高厅

〔2023〕1号，见附件 2）有关要求，经研究，省教育厅将启动“十

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第一次遴选工作，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地方高校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规划教材申报推荐范围

本次规划教材申报推荐范围为2022年12月以来，国内出版、

修订或重印（以版权页的版次、印次时间为准），正在我国全日

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教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教材，各类教学活动中使用的学术专著、教学参考书、教辅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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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类教材，译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教材的少数民族文字教

材，引进的国外教材（含翻译教材），与教材配套的图册和活动

手册等不在推荐范围内。

具体遴选条件和推荐要求参照《通知》执行。

二、省级规划教材申报程序与要求

（一）遴选数量与申报路径

江苏省“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第一次遴

选数量为 800种左右。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按向教育部推荐国家级

规划教材限额和实际推荐材料报省教育厅备案，省教育厅经审核

后认定为省级规划教材；地方高校由省教育厅分配限额（见附件

3）到各校，由各校自主申报，省教育厅经遴选后认定为省级规

划教材；因形式审查不合格的申报教材，相应限额指标自动作废。

（二）工作流程

1. 地方高校

（1）申报公示。各高校完成校内遴选后，所有推荐教材及

申报材料均须经公示后方可报送，公示应包括推荐教材的名称、

国际标准书号、主编及编写人员、出版单位等相关信息，公示期

不少于 5个工作日。

（2）材料报送。请于 8月 30日前报送申报材料的纸质件及

其电子版本，包括《“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申

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见附件 4)及其附件材料（一起装订

成册，一式一份)、推荐汇总表(见附件 6，一式一份，Excel版本)。

报送材料需加盖高校公章，纸质教材需提供一式一份最新版次印

次的样书；电子版本每种教材单列文件夹，命名为“高校名+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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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逾期不予受理，上述纸质材料提交后均不再退回（除样书

外），请各校自行留存原件备用。

2.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9月 12日前将国家规划教材推荐汇总表（纸质件一式一份，

加盖高校公章；Excel版本)和公示链接报送至省教育厅。

三、国家级规划教材推荐工作要求

在认定省级规划教材的基础上，由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完成地

方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评审推荐。

地方高校推荐教材，由省教育厅统一配置校级账号和密码。

各高校于 9月 27日前按《通知》要求完成网络填报和纸质材料

报送。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按照《通知》要求完成推荐工作。

邮寄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 1519室省教育厅高教处；

联 系 人 ： 郭 新 宇 ， 联 系 电 话 ： 025-83335154 ， 邮 箱 ：

jytgjczls@163.com。

附件：1.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

国家级规划教材第一次推荐遴选工作的通知

2.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

施方案

3.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地

方高校申报限额

4.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申

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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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表（教材编写人员政治审查表、图书编校质

量自查结果记录表、专家审查意见表）

6. “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推

荐汇总表

省教育厅

2024年 8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